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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本金及相应利息和其他从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2日

债权清单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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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务人名称

宝德轮业有限公司

浙江聚鑫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慈溪市永德利毛绒有限公司

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慈溪市华顺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

奇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晋甬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华龙物
资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新野禾塑胶有限公司

象山美大百货商贸有限公司

慈溪市暻辉纤维有限公司

宁波新峰电器有限公司

象山县丹城中意绣品有限公
司

宁波联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荔港大酒店有限公司

宁波晨溢新型面料有限公司

宁波睿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澳门豆捞食品有限公司

舟山豪舟物资仓储有限公司

宁波恒发钢管有限公司

象山东海红岩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宁波健鹰针织有限公司

中航长城大地宁波物流有限
公司

宁波金腾布业有限公司

绍兴远东石化有限公司

慈溪市亨莱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总计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甬宁海DK2015079

甬海曙DK2015092、甬海曙DK2015093

甬联丰DK2015206

甬联丰DK2016050、甬联丰DK2016053

甬余姚DK2016006

甬七部DK2015103、甬七部DK2015009、甬七部DK2014103

甬兴宁TX2016011、甬兴宁TX2016010、甬兴宁
TX2016034、甬兴宁SX2016049

甬镇海DK2015214、甬镇海DK2015034

甬象山DK2016028、甬象山DK2015026

甬象山DK2016027

甬慈溪DK2016005

甬六部DK2014177、甬六部DK2014178、甬六部SX2013152
及综合授信协议变更协议

甬象山DK2014066、甬象山DK2014065、甬象山
DK2014063、甬象山DK2014064

甬联丰DK2016040、甬联丰DK2016057、甬联丰
DK2016065、甬联丰DK2016068、甬联丰DK2016052

甬鄞州DK2015288

甬中山DK2015025、甬中山DK2015050、甬中山
DK2015109、甬中山DK2016089、甬中山DK2015101

甬余姚DK2016009

甬三江DK2015152、甬三江DK2015151

甬园区DK2016142

甬余姚DK2015028

甬象山DK2014082甬象山展期DK2016001

甬象山DK2016022、甬象山DK2016023、甬象山DK2016021

甬镇海DK2016067

甬余慈DK2016061

2013年(本级)字1190号、甬联丰DK2014223、甬联丰
DK2014228、甬联丰DK2015133、甬联丰DK2015134

甬慈溪DK2016044、甬慈溪DK2014200、甬慈溪CD201437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芜湖宝德轮业有限公司、尤飞君，何姣莲、尤泽峰、宝德轮业有限公司

何火种、李金芬、何利钢、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聚鑫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汇鑫建设有限公司

慈溪市图拉毛绒有限公司、慈溪市天福毛绒厂（普通合伙）、宁波扬升针染有限公司、岑建章、慈溪市科发鞋业有限公司

宁波天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宁波联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宁波盛世美家壁纸有限公司、楼少波、楼鋆

慈溪市神威机械实业公司、余姚福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华建峰、慈溪市华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荣溢化纤科技有限公司、康福得塑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奇迪、周成程

中海先锋化工（泰兴）有限公司、中海黄桥热电（泰兴）有限公司、泰兴市黄能水泥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永信化学有限公司、闫明、李明

吴国明、李伟江、胡莺瑛

方国荣、沈阿仙、方程、宁波新野禾塑胶有限公司

象山现代音像电器有限公司、象山半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林必仙、李卫林

浙江华盛化纤有限公司、慈溪市三泰化纤实业有限公司、慈溪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慈溪市格格新材料有限公司、慈溪市多多纤维有限公司、
慈溪市东辉纤维有限公司、慈溪市凯杰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高发化纤有限公司、龚再凤、胡科杰

胡建峰、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

吴皎君

宁波扬升纺织品有限公司、慈溪市永德利毛绒有限公司、楼少波

陈和平、林琼瑶、陈林玺、宁波荔港大酒店有限公司

慈溪市顺天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禾润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市三久漂染有限公司、岑其苗、卞仁江、慈溪市翔盛毛绒有限公司、宁波晨溢新型
面料有限公司

黄国山、黄沛、宁波睿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汪尧松、赵亚珍

隆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朱方波、舟山豪舟物资仓储有限公司

余姚市成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茅国金、沈夏燕

浙江普达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郑尚友

宁波汇龙泵业有限公司、宁波四季佳利酒店有限公司、浙江佳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吴寿国、吴琦

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盛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宁波广龙航运有限公司、沃国平

华鑫化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龚志焕、余建平

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浙江远东化纤集团有限公司、绍兴远东石化有限公司

慈溪市东涛铜制品有限公司、岑东涛、宁波斯洁净水设备有限公司、赵望冲

本金余额

7,959,251.67

26,853,658.64

9,945,446.79

14,998,144.94

49,999,998.66

18,000,000.00

16,499,883.95

5,500,000.00

10,000,000.00

15,000,000.00

35,334,943.90

29,762,727.58

1,692,860.21

28,609,165.27

79,175,596.91

32,078,855.43

9,210,000.00

49,962,479.88

18,000,000.00

5,658,354.61

1,247,872.35

14,999,976.42

74,998,533.17

7,898,950.42

251,279,755.15

6,818,316.69

821,484,772.64

欠息

534,075.23

2,811,931.26

1,318,734.11

405,004.79

2,951,819.89

2,416,564.89

2,405,179.35

1,230,388.06

943,393.58

928,101.79

2,713,103.85

12,300,635.10

470,803.36

2,496,473.95

8,549,766.40

2,330,085.09

727,814.92

4,027,391.19

1,078,778.85

1,578,866.01

146,597.41

486,626.37

5,942,325.07

622,285.07

35,678,233.64

2,189,225.83

97,284,205.06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杭州彭博大向实业有限公司（“受让方”）与下表所列债权人（“转让方”）分

别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及配套文件已完全生效。根据该等协议，转让方已
将清单所列对债务人、共同清偿债务人和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全部从属权

利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在此要求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本公告刊发之
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法定义务，特此公告。

受让方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西湖区文二路385号406-407

联系人：伍华湘 联系电话：15669001472
杭州彭博大向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日

序号

1

债权人

吴乐江

债务人

杭州馨华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补充清偿债务人 保证人

周桂荣、周珩

截至2017年10月31日本金（单位：元）

35,187,800

截至2017年10月31日利息（含罚息、复利）

相应利息

截至2017年10月31日其他债权

相应其他债权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方”）与下表

所列债权人（“转让方”）分别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及配套文件已完全生效。
根据该等协议，转让方已将清单所列对债务人、共同清偿债务人和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全部从属权利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在此要求清单所列债务人及
担保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法定义务，特此公告。

受让方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西湖区文二路385号907

联系人：嵇宏 联系电话：1391080888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11月2日

序号

1

债权人

徐凤南

债务人

杭州馨华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补充清偿债务人 保证人

王林德、周桂荣

截至2017年10月31日本金（单位：元）

19,950,000

截至2017年10月31日利息（含罚息、复利）

相应利息

截至2017年10月31日其他债权

相应其他债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柯桥皆美达纺织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基准日：2017年9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人民币/元）

29,890,000.00

未偿利息(人民币/元)

9,474,592.26

本息合计

39,364,592.26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绍县)字2541号、2013年(绍县)字2576号、2013年(绍县)字2850号、2013年(绍县)字3756
号、2014年(绍县)字0074号、2014年(绍县)字0185号

担保人

抵押人: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有限公司、曾兵远 保证人:绍兴县志达电器有限
公司、曾兵远、李廷群、陈关定、包玲娣、陈文正、黄丽、魏刚、龚艳洪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柯桥皆美达纺织品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7年9月
29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柯桥皆美达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绍兴柯桥皆美达纺织品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柯桥皆美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绍兴柯桥皆美达纺织品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电话：0571-85273728
绍兴柯桥皆美达纺织品有限公司电话：0575-84600055 2017年11月2日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2日

（2017）浙0304民初6528号
温州市日旺食品有限公司、陈丹君、林鹰：本院

受理的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
被告温州市日旺食品有限公司、陈丹君、林鹰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
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19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3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毕晴松的申请于2017年8月31
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债务人温州市室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室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管理人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
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无法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
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市室界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管理人以债务人

温州市室界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
费用申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本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3 条、第 107 条之规定，于
2017 年10月26日裁定宣告温州市室界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室界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4687号

蔡丽娜：本院受理原告卢成义诉被告郑礼巧、蔡
丽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8年2月12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水头人民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4121号

戚学潮：本院受理原告章振伟诉被告戚学潮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
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4090号

朱伟达：本院受理原告虞喜斌诉被告朱伟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640号

陈林林：本院受理原告金海斌与被告陈林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411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2168号

翁超超、张艺：本院受理原告梅锡铭与被告翁超
超、张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411民初2168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132号

姚利良：本院受理原告丁佳俊与被告姚利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421民初31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344号

姚红艳：本院受理原告邬成丰与被告姚红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421民初3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3845号

沈黎祥：本院受理原告嘉善春华钢管租赁站与
被告沈黎祥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21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裁明：一、被
告沈黎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嘉善
春华钢管租赁站租金56000元；二、被告沈黎祥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嘉善春华钢管租赁
站损失18176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866元，减半收取2433元，由
被告沈黎祥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对本案判决不服，可在公告期满次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